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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我 们 提 供
机 会 请 你 把 握

传媒集团广告运营部
地址：广电路168号

15888909099（757577）
87138766 87332168

废旧物资
处置公告
现有办公桌椅、电脑、打印机、传真

机等废旧物资一批进行公开处置，有意
者请于 10 月 16 日 8：30—10 月 18 日
11：00到本单位报名参与竞价。

联系电话：87101100、87102115。
永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3年10月16日

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
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

厂房出租

花川玉桂路一楼 2900㎡，二楼 900㎡，三楼

7500㎡，独 门 独 户 ，可 分 租 。 联 系 电 话 ：

13967466612，594612
厂房出租

城西新区西塔一路，二楼全新厂房1900㎡出

租。电话：15158918888

别墅出售
城西路西山花苑别墅出售，土地使用面积

254㎡，房屋建筑面积 325㎡，证全。联系：

18314821667，235227

厂房出租
市区汤店山 800㎡厂房出租，有意面谈。电

话：18395911468

1.有线数字电视箱安装在原布线位置，规格建议不小于400mmx300mmx120mm，

并预留220V电源插板。

2.有线电视-5电视电缆、五类线（电脑网线）应从有线电视箱出发以星型方式接出，直

接敷设到各房间的面板盒。-5电视电缆、五类线（电脑网线）必须同时到达面板盒

（如图所示），作为数字互动电视使用的预留。

3.布线完毕，应做测试，保证预埋线连通性，切忌装修损坏，在电视箱内的各线头应做

好各房间去向标识说明。

4.严禁220V电源插座与电视网络插座共用底座，以防触电，确保使用、维修安全。

5.用户购买有线电视分配器、-5电视电缆、五类线（电脑网线）时，为保证器材、电缆线

的质量，建议到正规商家或到广电数字电视营业厅购买。

(2023)浙0784民初4132号

被 告: 王 晨 宇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84200202214532, 住浙江省永康
市芝英镇王上店村环村南路一弄 15 号 5
排) :本院受理原告王梦磊与被告王晨宇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

本院(2023)浙 0784 民初 4132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由被告王晨宇归还原告王梦

磊借款5900元。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

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

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应当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 25 元，由被告王晨宇负担。请你自公

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

院立案庭2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浙0784民初3100号

陈成（住址为：浙江省永康市西溪镇上
马 村 111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为 ：
330722197808025513）：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

公司与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 0784 民初 3100 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由你支付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垫付的赔偿款

15540元，款项限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完

毕。如果你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88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588 元，由你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龙

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 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

交上诉状。并在提交上诉状时一并预交诉

讼费用188元，在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交纳

的，由于你不履行二审诉讼义务，为依法规

范诉讼行为，视为对上诉权利的放弃。

（2023）浙0784民初3313号

池飞龙、池笑维（均住浙江省永康市古
山镇雅溪村下溪池雅溪中路５号,公民身份
号 码 分 别 为 ：330722198604163812、
330722196601033845）：原告王朝东与

被告池飞龙、池笑维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

益责任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23）浙0784民初391号民事判

决书。判令如下：被告池飞龙、池笑维对浙

江省永康市雅斯宝工贸有限公司尚欠原告

王朝东的货款及利息损失共计 286566.45

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款限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 5599 元，公告费 400 元，共计 5999

元，由被告池飞龙、池笑维负担。请你们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芝英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

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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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